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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金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
金卫计家庭〔2016〕1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金山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

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、工业区）人民政府、各医疗卫生计生单位：

根据市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《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

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卫计家庭〔2014〕16 号）、《关

于本市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卫计家庭〔2015〕1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本区进一步加

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医疗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操作意见：

一、服务对象

持有《上海市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证》（以下简称“特扶

证”）的本区户籍的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的父母，凭《特扶证》

（具体样张见附件 1）享受就医便利等医疗服务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优先落实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

1.金山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时，

要优先满足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的签约需求，把计划生育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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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助对象作为重点服务人群。

2.各镇（街道、工业区）负责将本辖区内全部计划生育特别

扶助对象的花名册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前提供给各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科，并通知每个计划生育特别扶助

对象，按照自愿原则进行家庭医生签约，签约率要达到 90%以上。

对于今后新增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，各镇（街道、工业区）

计生办要在每年的5月1日前将花名册提供给各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。

（二）优先为签约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提供健康管理服

务

1.家庭医生应为已签约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建立规范

化电子健康档案，建档率达到 100%。加强动态更新与利用，作

为签约服务的基础与核心。

2.家庭医生应对已签约并有需求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

提供每月一次的健康服务，每年对已签约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

象至少进行一次健康评估，了解、确定其主要健康状况与需求，

并提出针对性干预方案。

3.家庭医生在对签约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按照健康状

况与需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，根据本市社区卫生服务基本项目目

录及标准，应对不同分类人群提供有针对性、防治结合、持续有

效的健康管理服务。

4. 每年为本区户籍独生子女死亡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

以及年满 60 周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伤残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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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提供一次免费体检，体检标准不少于每人 500 元，经费由区、

镇两级财政负担，其中区级财政按照每人 250 元的标准进行补

贴。各镇（街道、工业区）负责就近选择一家医疗机构承担免费

体检工作，并做好组织保障。

（三）落实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的优先就诊和转诊等服务

1.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立完善家庭医生门诊预约服务

制度，签约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在约定时段至签约家庭医生

处就诊，可享受优先就诊、优先转诊等服务。

2.在签约医疗机构内建立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预约优先

就诊的机制，让签约对象享受优先就诊的便捷。本区内的二、三

级医院应优先满足家庭医生转诊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所需专

科门诊、住院病房等资源，使通过家庭医生转诊的计划生育特别

扶助对象可以在上级医疗机构优先就诊或入院。

3.行动不便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在各医疗机构普通门

诊就诊时，凭《特扶证》享受优先挂号、就诊、化验、检查、取

药“五优先”便利措施。

4.对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，计划生育特

别扶助对象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，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

字；因病无法签字时，应当由其授权的人员签字。

5.加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的老年护理服务，落实医养结

合。拥有老年照护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为我区范围内经

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符合入住老年护理院条件的计划生育特

别扶助对象优先提供老年护理服务。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76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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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各镇（街道、工业区）人民政府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计

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的医疗服务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要

求，加强领导、协调和推进，形成长期服务制度。

区卫生计生委将该项工作纳入对各单位的年度工作考核中，

并加强检查和督导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明确 1 名分管领导，

明确职能科室和具体工作人员负责相关工作，并将具体名单（表

格见附件 2）及时上报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服务管

理科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上海市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证》

2. 金山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人情况表

上海市金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6 年 4 月 6 日

公开属性（主动公开）

金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6 日印发


